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115學年度教師介聘作業說明
人事室提供115.01.17
一、在本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期間不限完整學期始可採計，可分段累計採計至多2學期(1年)，其非屬完整學期之實際服務畸零日數可併入服務年資採計，於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期間與實際服務年資加總合於6學期者符合申請介聘資格)，有意願參加教師介聘者，請自115年1月20日起（星期二）至1月28日（星期三）下午5時止（逾期無法登錄）於教育部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網站（網址：https://gepin.k12ea.gov.tw

 HYPERLINK "https://gepin.hhsh.chc.edu.tw/bbs.aspx）填報資料，並於115" )填報，並於115年1月28日（星期三）以前列印「115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完成線上申請證明」及相關佐證資料送人事室初審，以利彙整提報教評會審查。
二、相關作業事宜請至前開教育部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查閱，亦可由溪湖高中首頁點選(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後直接連結至上述網頁。

三、人事室初審資料如下：
(一)教師介聘申請表：由人事室上網審核資料並列印申請表格請申請人確認簽名。
(二)相關證明文件：聘書、合格教師證書、其他相關證件請參閱「積分審查標準表」。請檢附相關證件正、影本各一份，正本驗後發還，影本本校存查。
人事室於115年2月11日(星期三)以前上網完成審核資料、列印個人資料表，並由申請人簽名確認。
四、申請介聘科別：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同時應具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
五、積分項目除年資積分採計至115年7月31日外，餘一律採計至115年1月28日(即1100129-1150128)。未滿5年者以採計現職服務學校之資績為限。另年資積分採計包括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可分段累計採計至多2學期(1年)。
六、志願學校：

(一)除了教師介聘網公告之缺額學校外，無開缺但有參加本年度介聘之學校，亦可申請。
(二)慎選志願學校，請勿填意願不高的學校，理由如下：

1.依介聘辦法第17條規定，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並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依往年之案例，至少申誡一次)。
2.介聘成功，一旦至介聘學校報到後，即不能反悔，因原任教學校需開缺辦理教師甄選作業。必須在新職學校服務滿六學期以後才可再提介聘，且年資歸零，重新以新職學校服務年資計算。

(三)介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達成介聘之教師，經聘任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排（例如：日、夜間排課、國中部授課），不得拒絕。
七、資料修正：申請人如須修正資料，應於1月28日下午5時前以前完成，逾期申請人無權上網更改。
八、複核：人事室於115年2月24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將有校長核章之申請資料pdf檔上傳至介聘資訊作業系統初核頁面，包含送件資料檢核表(每校1份)、申請介聘通過初核之人員名冊(每校1份)、教師介聘作業申請表(每師1份)、聘期含114學年度教師聘書(每師1張)、申請介聘該科合格教師證書(每師1張)，以辦理複核。
(一)上傳之pdf檔案資料與網站資料不符或内容有錯誤時，若牽渉到積分問題，需由人事室會同申請教師於原申請書面資料修正核章後(人事暨教師均需簽章)，掃描成pdf檔後上傳複核。

(二)為配合114年3月2日至3月3日之複核作業，請提出申請介聘之教師於該期間留校避免請假並保持手機暢通方便聯絡，以免損及權益。
